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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办发〔2019〕36 号

中共澄迈县委办公室 澄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澄迈县水务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

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镇党委、政府，金安筹备组，县委各部门，县级国家机关各

部门、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各单位：

《澄迈县水务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已

经县委机构编制委员办公室审核后，已报县委、县政府批准，

现予印发。

中共澄迈县委办公室 澄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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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迈县水务局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印发<海南省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>的通知》（琼办发

〔2018〕68 号）和《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<澄迈县机构改革方案> 的通知 》（琼办发〔2019〕

26 号）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澄迈县水务局（以下简称县水务局）是主管全县

水务工作的县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

第三条 县水务局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水务工作的方针政策、法律

法规，执行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和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

区、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；拟订全县水务工

作规章和发展战略草案，提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、中国特色

自由贸易港水务工作建议；推进海岛型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，

组织编制水务发展规划、江河流域综合规划、防洪规划等水务

规划；负责政府投资水务资金的安排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负责生活、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；

组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；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，

拟订全县水中长期供求规划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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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水资源调度；组织实施取水许可、水资源论证、防洪论证

等制度，负责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。

（四）按权限负责水库、水闸、堤防及江河治理项目的初

步设计审查、审批和竣工验收；负责监督水务工程建设与运行

管理和水利工程移民管理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水务设施、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、保护；牵头

负责全面实施河长制、湖长制工作，指导、监督重要江河、湖

库的治理、开发和保护；负责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、河湖生

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。

（六）负责农村水利工作；组织开展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

与改造；组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，负责节

水灌溉有关工作；组织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

设；负责农村水能资源开发、小水电改造和水电农村电气化工

作。

（七）负责节约用水工作；宣传节约用水政策，组织编制

县级节约用水规划，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，负责

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。

（八）负责城乡水务工作；组织全县城乡供水节水、排水

防涝、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利用等工程的建设与管理工作；参与

城乡供水价格核定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水土保持工作；拟订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,

组织实施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、监测预报并定期公告；负责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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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审批、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重点水土保持

建设项目的实施；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全县水土保持工作。

（十）依法负责水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，组织指导水库、

水电站大坝、农村水电站、城乡供排水行业的安全监管；负责

水务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，组织实施水务工程建设的监督；协

调全县水行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，协调水事纠纷。

（十一）组织开展水务行业质量监督工作，依照水利行业

技术标准、规程规范并监督实施。

（十二）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，组织编制

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；承担水情旱情

监测预警工作；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

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，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；

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；承担台风防御期间重

要水工程调度工作。

（十三）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四条 县水务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
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，承担信息、安全、

保密、信访、政务公开、信息化、新闻宣传、干部人事、机构

编制、劳动工资等工作；组织水务行业人才队伍建设；负责机

关和所属单位党的建设、纪检、机关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

团组织的工作。

（二）法规岗。负责起草或审核本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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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对本单位重大行政决策、重要行政行为等提供法律意见；

负责处理涉及本单位的涉法、涉诉及执法考核等事务；其他需

要法规岗参与的涉法事务；协调全县水行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

工作，协调水事纠纷。

（三）计划财务岗。拟订海岛型水网建设等战略规划，组

织编制重大水利综合规划，协调推进重大水利建设项目前期工

作；组织实施中央、省及县水利建设投资计划，承担统计工作；

编制部门预算并组织实施，承担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工作；组

织提出中央、省级和县级水利财政资金、预算内水利资金安排

建议，并统筹协调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；协调纪检

审计、稽查等部门按规定对水务资金进行监督、检查和审计；

落实有关水务价格、税费、基金、信贷的政策。

（四）水资源水土保持岗。承担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

度相关工作，组织实施取水许可、水资源论证等制度，开展水

资源有偿使用工作；组织重要江河水量分配工作；组织编制县

级水资源保护相关规划；参与水资源保护相关工作，组织编制

并发布全县水资源公报；宣传节约用水政策，组织编制县级节

约用水规划，负责计划用水、节约用水工作；组织实施用水总

量控制、用水效率控制、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制度；组织和推

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。

负责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，组织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并监

督实施，组织水土流失监测、预报并公告，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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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保持方案并监督实施；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全县水土保持工作。

（五）建设运行管理与水旱灾害防御岗。负责水利工程建

设、运行管理、保护和综合利用；按权限负责水库、水闸、堤

防及江河治理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查、审批和竣工验收；监督实

施地方性水利行业技术标准、规章制度；负责水利建设市场的

监督管理和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；组织编制水库运行相

关规程、预案、方案，负责水库、水电站大坝、堤防、水闸等

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与划界；组织编制洪水干旱防治规划、重

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

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；承担水情旱情预警工作；承担水利工程

移民管理和后期扶持工作，组织实施水利工程移民监督评估等

制度，组织编制全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、组织实施，

组织开展新增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审核工作；组织实

施水务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；负责水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，负

责水库、水电站大坝、堤防、水闸等水利工程和城乡供排水与

污水处理设施、农村水电站的安全监管。

（六）农村水利水电岗。组织开展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与

改造，组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，组织节水灌溉有

关工作；组织拟订农村水能资源开发规划，负责水电农村电气

化、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以及小水电代燃料等农村水能资源

开发工作；负责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。

（七）城乡水务岗。组织编制城乡供节水、污水处理及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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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水利用、排水防涝的发展规划；负责全县城乡供节水、排水

防涝、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利用、黑臭水体治理、海水淡化、市

政消火栓等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；负责节水型城市创建工

作；参与负责海绵城市建设工作；参与城乡供水和污水处理价

格核定工作；负责城乡供水和污水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。

（八）河湖管理岗。承担县河长制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；负

责河湖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和保护，负责河道管理范围划定、

河口管理与保护，负责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以及河湖水系连

通工作；监督管理河道采砂工作，负责河道采砂规划和计划的

编制，组织实施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方案审查制度。

第五条 澄迈县水务局行政编制 14 名；设局长 1 名，副局

长 3 名。

第六条 澄迈县水务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

事项另行规定。

第七条 本规定由县委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县委机构编

制委员会办公室承担，其调整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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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澄迈县委办公室 2019 年 3月 25 日印发


